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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七次定期大會議事錄 

預備會議暨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八、主席致開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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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鄉長、張秘書、公所各課室主管，本會林副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

早！今天是本會第 21 屆第 7次定期會的開幕，很感謝各位踴躍出席、列席，本

人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與謝意。 

本次會期有 12 天，主要的議題是要審議本鄉 110 年度總決算暨公共造產

基金與道路基金附屬單位決算及公所民政課的提案，並聽取鄉長施政報告暨各

課室工作報告，以及對鄉政提出質詢。 

本人在此也要拜託鄉長及各課室主管對於我們代表同仁所提出的質詢以

及建議事項一定要加以重視，努力去執行，以促進鄉政的進步，同時提昇我們

鄉公所的服務品質與效能，最近疫情嚴峻在此謹祝大會成功，更要祝福各位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九、預備會議： 

主席報告：本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佈開會。 

討論事項：變更及決定本次會議日程表，原訂 111 年 5月 31 日星期二審查

公所提案，更改為下鄉考察行程。 

大會議決：經出席代表議決，無異議認可。 

十、第一次會議：（同日上午十時） 

十一、討論事項：決定本次會議日程表。 

十二、散會：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3 (00:0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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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一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施政報告質詢及答覆 

    鄉長施政總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鄉公所各課室工作報告： 

行政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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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社會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財政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工務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農經課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人事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主計室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清潔隊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圖書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幼兒園工作報告（詳如書面報告）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4 (00:00-17:18) 

質詢代表： 

    林代表榮華：鑒於東西五路既有欄杆已設置修護完成，有關本鄉東西四路

部份（張宅民宿附近）路段亦非常危險，兩旁溝渠更深，建

議公所一併施作欄杆，以維護鄉民行車安全。 

應詢單位： 

沈鄉長清山：是！將列入明年年度預算辦理施作。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4 (17:19-22:36) 

九、散會：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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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二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施政報告質詢及答覆、鄉政綜合質詢及答覆： 

質詢代表： 

    吳代表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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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中央橋下所辦理的稻田彩繪，從橋上俯瞰是非常的美，但希望

公所能更加注重交通安全的問題。 

    （二）大福海濱觀景平台，何時施作？經費係由誰支應？約多少錢？ 

          這個會期後先與東北角風管處溝通了解，才能預判經費如期施作。 

（三）永鎮歸日之丘案的進度如何？相關的重大建設鄉長要時常向本會來

報告進度。另有關各代表的建言，鄉長亦要重視。                                                                                                                                                               

     

應詢單位： 

（一） 沈鄉長清山：公所會儘量設置多一點的告示牌，來引導民眾停車位

置。 

    （二）沈鄉長清山：目前由東北角風管處辦理中，經費也是由該處支應， 

惟相關經費仍需視決標後才知悉。是！遵照貴席的指示，會後與東 

北角風管處確認與協調。 

（三）沈鄉長清山：目前進度刻正辦理申請建照，相關進度會向大會報告。

另有關代表的建言，我們都會作成紀錄，只要是合法且屬公共事務，

公所會編列預算施作。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5 (00:00-09:16) 

    質詢代表： 

    林代表文達： 

（一）有關大福海濱觀景平台施作及經費支應是由哪個單位來執行？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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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列入您的施政報告，何時才能施作，一定要確認及了解？ 

（二）請教一下有關大福社區活動中心興建的進度？原本承諾今年就要施

工，因無廠商投標，現在需要減項施作哪些項目？減項施作約多少

錢？倘本案決標請將進度告知本席。 

應詢單位： 

（一） 沈鄉長清山：有關本案係由東北角風管處編列預算及執行，會後將

與該處確認及了解。 

（二） 沈鄉長清山：本案目前的進度已流標二次，現檢討預算採減項施作，

減項施作的項目為冷氣及廚房，約一百餘萬，前開減項施作項目於

日後請議員協助爭取經費，編列預算再行施作。本案決標後即向貴

席報告。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5 (09:17-14:55) 

質詢代表： 

    林代表榮華： 

（一）壯圍中油加油站附近土地都屬於都市計畫區，現全為農地皆無法以 

建築用地蓋房子，應該要整體來規劃，壯圍的市容才會整齊美觀， 

在做都市計畫變更通盤檢討時就要與民眾來溝通協調。 

（二）請問都市計畫區內為何築物設置位置沒有退縮，建築物位置就在道

路旁界線？對交通安全危害顯著，為何建築執照可以通過？爾後類

似這樣的情形，公所要檢討研商如何因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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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身心障礙者的認定，需要醫生開立什麼樣的證明，公所才可以

認定核發？程序為何？ 

（四）有關昨日所提東西四路道路旁施設欄杆，一定要現場勘查施作。 

應詢單位： 

（一） 沈鄉長清山：目前該區域的土地幾乎都蓋了房子使用，倘都市計畫

變更，其要捐四成給公所，可能會拆建築物或需繳納回饋金，事情

會變的比較複雜。 

（二） 1.陳課長英芳：都市計畫區內的建築執照係由宜蘭縣政府核發。 

          2.沈鄉長清山：有關都市計畫區內的建築物退縮問題，係以往在訂

定本鄉都市計畫時有免退縮條件，縣政府依我們所訂定的都市計

畫條件來核發使用執照，故在第三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有列

入計畫道路在 15 米以上時要退縮的條件規定。 

    （三）簡課長秀娥：首先要具有身心障礙手冊，一般程序是索取身心障礙 

鑒定表，至醫院由醫生評估是否符核身心障礙條件，再予以核發。 

    （四）一定會現場勘查，倘屬迫切需要，我們就會施作，本案規劃設計完 

成，倘若工程經費不多，公所自行編列預算施作，倘經費所需甚鉅， 

會向上級爭取補助經費。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5 (14:56-:28:17)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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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三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鄉政綜合質詢及答覆： 

質詢代表： 

    潘代表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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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壯圍鄉的從業人口多少人？有任何的工業嗎？超過一百人的工廠有

嗎？ 

（二）準確的來說本鄉就是農業鄉政，如何施政來照顧鄉民生活水準提高，

鄉長及農經課長對農業有什麼看法？希望不僅是補助農民，而是公所

要用心去計畫輔導。 

（三）請教公所清楚蘭陽溪河床的區域種植的農產品量多寡？河川局要限制

農民不得在其河床耕作的事情公所知悉嗎？本席希望本鄉是農業鄉

鎮，農民是我們的根本，若我們都沒有照顧到農民，公所是不是要檢

討改進。本席在之前會期有提及，希望在農業推展上不僅是哈密瓜節，

因為瓜果類的產品較侷限於季節性，無法時常辦理，所以是不是以季

或是半年來推展我們的農業推廣活動，二年過了似乎沒有看見任何計

畫、想法及執行成果，倘若是因疫情原因而未實施，至少有計畫案可

供本席參閱，請整理好將資料送交本席。 

（四）有關地方創生的相關計畫與活動，公所有無積極配合辦理？倘若針對

是以企業主體為主的地方創生，不適宜配合挹注公家經費，本席並無

意見，惟例如潮間帶基金會、大二結基金會在壯圍沿海線辦理的活化

活動公所卻未積極參與，顯現並未重視？希冀未來公所在類似的規劃

上能再加強，並且配合積極參與。 

（五）最重要的一點，有關蘭陽溪河床禁止農民種植一事，公所要如何解決？ 

      多久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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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詢單位： 

  （一）1.張課長正豊：按照核報休耕的資料約 2,600 餘人，至於工業人口約 8 

          90 餘人，超過 100 人的工廠需要再詳查資料。 

2.沈鄉長清山：有超過 100 員工的工廠，僅勝贏屠宰廠較有可能性。 

  （二）沈鄉長清山：潘代表所指的係農產產品多元化的概念，這與天候及 

氣候有極大的關聯，農業發展不管政府如何補助，其效果都是有限的，

倘若今天該區域所種植的農作是非常賺錢的，不用政府鼓勵，就會有

許多人投入。 

  （三）1.張課長正豊：蘭陽溪河床的區域種植的農產品量是多的，不得在其

區域內種植一事，公所目前尚未收到正式消息。另農業推廣一直有

與農會搭配進行，農會與公所的角色避免重複，倘若推廣農產品需

要公所資源，公所會全力支持。至於這二年的農業活動規劃，囿於

疫情原因而無法推展，至於計畫案資料，會後我們會整理出來送交

貴席。 

        2.沈鄉長清山：原有規劃辦理沙灘拔河比賽活動暨農產品多元展銷活

動，因疫情而暫停辦理，另於沙丘地景藝術季時，也會請農民於該

處展售農產品，惟農產品較少。原亦有規劃於新南國道高速公路橋

下設農民生鮮市集，但除了有農藥檢測及超標問題要解決外，農民

的意願也很低落，至相關農業推廣活動，將於會後整理好資料送交

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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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張課長正豊：有關最近地方創生所提之案，計有四案，需有公所的 

           配合款約一百萬，惟係以企業為營運主體，要公所出錢又出人力， 

           較為不適當。 

         2.沈鄉長清山：貴席所提及的基金會目前刻正進行壯圍鄉整體區域的 

           規劃，本人係認為壯圍鄉的整體區塊即就現行的樣態，與其規劃例 

           如新南美福區為蔬菜瓜果區、大福區域為漁業養殖區及農業區即種 

           植稻米區域等皆與現況一致無異，惟該計畫所需的人力經費過高， 

           且無法延續來執行所規劃工作。未來會依照貴席的指示，積極參與 

           類似活動。 

    （五）沈鄉長清山：將於會後詢問陳立委歐珀本案情形，倘有公所需要配

合的地方，或需要親至中央協調，我們都樂於參加，今日下午會聯

繫立委辦公室，並將相關情形向貴席報告。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6 (00:00-21:35) 

    質詢代表： 

    楊代表宜樺： 

（一） 新南美福的河堤有許多人在運動，有民眾反應於夜間運動時常遇到

蛇，非常危險，建議是否施設太陽能 LED 路燈以維民眾安全？ 

（二） 另有關蘭陽溪口新南、美福河堤景觀美麗，為維持其觀光景點，有

關該區域植裁建議予以整理，請公所研究是否能種植更美觀的樹木。 

（三） 許多鄉鎮市皆有設置監視器，本鄉是否也能施設？ 



 14 

（四） 本鄉鄉道宜 18 線拓寬工程，原於道路上的樹木如何處理？ 

應詢單位： 

（一） 沈鄉長清山：貴席所提區域施設路燈，經費甚鉅非公所能夠容納，

後續維護等亦會造成公所財政負擔，倘若真有迫切及必要性，公所

會試著向有關單位來爭取經費，貴席所建議本所將錄案研議。 

（二）沈鄉長清山：目前該區域的樹木，係由河川局管理維護，目前的做 

法是樹木高大的委請台電來修剪，2.5 公尺以下的樹木，一年約二次

由河川局、縣政府及清潔隊來修剪。 

（三）目前這四年皆在進行大型公共工程，預計明年度能陸續完成，俟相

關重大建設公程完竣，倘若未來無重大工程，且公所在財政上有餘

裕時，再依人口數、土地面積擇重要場所、路段來施作。 

（四）鄉道宜 18線新南路段皆種植黑板樹，擬全數移除，另一區茄苳樹是

種植在道路二旁，大部份原則上會原路段同一側復種，一部份移植

至新南區段。 

          ＃錄音錄影時間:1100526 (21:40-31:48) 

質詢代表： 

    吳代表旺水：  

（一） 請教社會課長去年本鄉90歲及100歲以上的長者分別有多少人？請

教鄉長，我們對敬老逐年重視，倘若在公所財源允許之下，能否參

考宜蘭市、礁溪鄉等鄰近鄉鎮，提高本鄉的敬老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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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濱海區域之永鎮廁所及大福景觀平台，公所要向東北角風管處

提出在地的想法及掌握相關的進度。 

應詢單位： 

（一） 1.簡課長秀娥：100 歲以上長者有 2位，90 歲以上至 99歲長者計 

有 172 位。 

2.沈鄉長清山：本鄉的敬老津貼有逐年調高，本所會參考別的鄉鎮

來評估。有關貴席的意見，公所會遵照指示來調整。 

     （二）沈鄉長清山：是，會與東北角風管處協調與溝通。 

           錄音錄影時間: 1100526 (31:48-38:14) 

質詢代表： 

    林代表榮華：建議公所要積極向東北角爭取鹹水游泳池，來發展本鄉的觀

光與人潮！且要積極追踨進度，這對壯圍鄉民是重要的建設

發展。       

    應詢單位： 

  沈鄉長清山：本案黃議員建勇也有向縣政府教育處提詢，本人有建議施作 

在東北角沙丘往北邊約有一甲多的土地，縣政府現在已將提 

案建議，轉予東北角風管處整體規畫，也請代表向陳立委建 

議此案計畫的推行，公所亦會積極辦理。 

                錄音錄影時間: 1100526 (38:17-45:47)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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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 

二、開會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鄉長沈清山、秘書張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財政課長王明華、工務課長陳英芳、

農經課長張正豊、人事管理員蔡智仁、主計主任林芳如、清

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惠

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詹旺彬  

六、紀錄：黃自凱 

七、報告事項： 

１、主席報告：本次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佈開會。 

２、秘書報告第四次會議紀錄。 

３、本日下鄉考察。 

八、下鄉考察：詳另錄。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 

■例假日  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例假日  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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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五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所 110 年度總決算案。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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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五時。 

第七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請假(組員林勝達代理)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六次會議紀錄。  

八、下鄉考察：詳另錄。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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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一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七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 

鄉公所提案： 

    第二案 主計類：本所 110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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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五時。 

 

第九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八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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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第三案 主計類：本所 110 年度道路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民政類：宜蘭縣壯圍鄉生命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 

           決  議：三讀通過。  

九、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日下午五時。 

 

第十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六日上午九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姓名及人數：詹旺彬、林萬固、林榮華、陳木坤、楊宜樺、潘文

益、林忠孝、林進凱、吳旺水、林听洲、林文達等共計 11名。 

四、列席者人員職別及姓名： 

壯圍鄉公所：沈鄉長清山、張秘書家豪、行政室主任林朝棟、民政課長黃

志鴻、社會課長簡秀娥、農經課長張正豊、工務課長陳英芳、

人事管理員蔡智仁、財政課長王明華、主計室主任林芳如、

清潔隊長邱文彬、圖書館管理員吳佩齡、幼兒園代理園長彭

惠媛。 

本會：秘書李美珠   計十四名。 

五、主席姓名：詹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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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紀錄姓名：黃自凱。 

七、主席報告：  

（一）宣布出席代表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秘書報告第九次會議紀錄。  

八、討論事項：無 

九、臨時動議：無  

十、秘書宣讀本次定期會紀錄（秘書宣讀經出席代表無異議認可）。 

十一、主席致閉會詞： 

沈鄉長、張秘書、本會林副主席及代表會所有同仁、公所各課室主

管，本次第 2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主要審查本鄉 110 年度總決算案，非

常感謝大家踴躍出席與列席，順利審查完畢，在此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

祝福大家健康快樂，感謝大家，謝謝！ 

十二、散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六日下午五時。 

 

 

紀錄：黃自凱            秘書：李美珠         主席：詹旺彬 

 

 

 

 

 

 


